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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紡織品與成衣 

 

第 4.1條：定義 

為本章之目的： 

關務違規案件係指為規避與本協定相關之全體締約方間，紡織品、成

衣貨品進出口有關之締約一方法律規範，或產生此規避效果之任何行

為；尤其是，違反進出口之禁止、限制、逃稅、偽造與進出口貨品相

關文件、詐騙或走私相關關務法規；及 

過渡期間係指自本協定於相關締約方間生效日後，進口締約方依據本

協定取消出口締約方特定貨品關稅日起 5年之期間。 

第 4.2條：原產地規則及相關事宜 

第 3章之適用 

1. 除本章（包括本章附件）另有規定外，第 3章（原產地規則及

原產地程序）適用於紡織品及成衣貨品。 

微量條款 

2. 非歸列於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第 61章至第 63章之紡織品或

成衣貨品，其中含有非原產材料，而該非原產材料不符合附件 4-A（紡

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之稅則號列轉變規定，如所有前述

材料占貨品總重量比例不高於 10%，且該貨品符合本章及第 3章（原

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程序）之所有應適用規定，則仍可被視為原產貨品。 

3. 歸列於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第 61章至第 63章之紡織品或成

衣貨品，其成分中含有用以判定該貨品稅則號列之非原產纖維或紗，

且不符合附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之稅則號列

轉變，如該等纖維或紗之重量不超過該成分總重量之 10%，且該貨品

符合本章及第 3章（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程序）之所有應適用規定，

則該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仍可視為原產貨品。 

4. 縱有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如第 2項之貨品包含彈性紗、或第

3項之貨品中用以判定該貨品稅則號列之成分含彈性紗時，惟有該彈

性紗係完全於一個或多個締約方領土內生產時，該貨品始得被認定為

原產貨品。1,2 

                                                      
1 為臻明確，締約一方不得將第 4項解釋為供應短缺清單上之材料應由彈性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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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套貨品的待遇 

5. 縱有附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所示關於

紡織品或成衣之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用於零售之成套紡織品或成衣

貨品，因適用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一般解釋規則第 3項而進行歸列

者，除非該套組中各單一貨品皆為原產貨品、或套組中所有非原產貨

品總價值不超過該套組價值之 10%，不應視為原產貨品。 

6. 為第 5項之目的： 

(a) 成套貨品中非原產貨品之價值計算方式，應同於第 3 章

（原產地規則及原產地程序）非原產材料之價值計算方式，及 

(b) 成套貨品之價值計算方式，應同於第 3章（原產地規則及

原產地程序）貨品之價值計算方式。 

對於供應短缺清單材料的待遇 

7. 各締約方應規定，為判定一貨品是否為第 3.2(c)條（原產貨品）

之原產貨品，附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附件 1

（產品之供應短缺清單）所列材料如符合所有要求，包括附件 4-A（紡

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附錄 1（產品之供應短缺清單）所

列所有最終用途之要求，則屬原產材料。 

8. 如一貨品基於其有納入附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

地規則）下之附錄 1（產品之供應短缺清單）中之材料，而主張為原

產貨品時，進口締約方有權要求於進口文件，如原產地證明，載明附

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附錄 1（產品之供應短

缺清單）中該材料之編號及敘述。 

9. 自本協定生效日後 5 年內，附件 4-A（紡織品與成衣產品特定

原產地規則）附錄 1（產品之供應短缺清單）中標示為暫時性之非原

產材料，得依據第 7項規定視為原產材料。 

特定手工與民俗貨品之待遇 

10. 就進口與出口締約方共同合意屬下列種類之貨品，進口締約方

得選擇特定之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享有免關稅或優惠關稅待遇： 

                                                                                                                                                        
製成，且該彈性紗應完全於一個或多個締約方領土內生產。 
2 第 4項所指之完全生產，係指所有生產過程及完工過程，自射出成絲、條、薄
膜及薄片，包括延伸成順向絲或切割薄膜或薄片成條，或將所有纖維紡成紗，或
同時包含兩者，最終製作加工紗或合股紗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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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庭手工業之手工紡織品； 

(b) 由蠟性工法手工印製花紋之紡織品； 

(c) 以該等手工紡織品或手工印製花紋之紡織品製成之家庭

手工藝品；或 

(d) 傳統民俗手工藝品， 

但需符合進口及出口締約方對於給予優惠待遇共同決定之要求。 

第 4.3條：緊急措施 

1. 以不違反本條規定為前提，如因本協定規定降低或免除關稅，

導致受惠於本協定優惠關稅待遇而進口至締約一方領土之紡織品或

成衣貨品進口數量增加，包含絕對數量增加或與國內市場該項貨品相

較之相對數量增加，而對於國內生產同類貨品或直接競爭貨品之產

業，造成嚴重損害或有導致嚴重損害之實際風險，則進口締約方為避

免或彌補此損害以及協助調整，得在必要的程度及時間內，依據第 6

項規定採取緊急措施，包括提高出口締約方該貨品之關稅，但不得超

過下列二者中較低者： 

(a) 採取此措施當時課徵之最惠國待遇關稅稅率；及 

(b) 本協定對該締約方生效前一日之最惠國待遇關稅稅率。 

2. 本條規定不應解釋為限制締約一方於 1994 年關稅暨貿易總協

定第 19條、世界貿易組織防衛協定或第 6章（貿易救濟）之權利及

義務。 

3. 當認定有嚴重損害或導致嚴重損害之實際風險時，進口締約方： 

(a) 應檢視來自出口締約方受惠於本協定優惠關稅待遇之紡

織品或成衣貨品，其增加量對於該特定產業發生的效果。此效

果可自相關經濟指標之改變呈現，相關經濟指標包括產量、生

產力、產能利用率、存貨、市占率、出口量、工資、就業情形、

國內價格、獲利及投資，但任一指標不論係單一或與其他指標

共同認定，均不必然具有決定性；及 

(b) 不得將科技或進口締約方消費者偏好之改變，視為支持認

定嚴重損害或有導致嚴重損害之實際風險之因素。 

4. 進口締約方應以公開程序公告認定產生嚴重損害或產生嚴重損

害之虞之標準，且經其主管機關展開調查後，始得依據本條採取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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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該調查必須使用以第 3(a)項所述之指標為基礎之資料，且可展

現因本協定導致進口貨品增加，進而導致嚴重損害或有導致嚴重損害

之實際風險。 

5. 進口締約方應提供出口締約方有關依第 4項規定展開調查之書

面通知以及採取緊急措施之意向，且不得延遲；並應依出口締約方之

請求，與其就本事項展開諮商。進口締約方應提供出口締約方所採取

緊急措施之完整細節。雙方應展開諮商，並不得延遲，除另有約定外，

應於收到諮商請求後 60 日內完成諮商。諮商完成後，進口締約方應

通知出口締約方其決定。如決定採行緊急行動，通知內容應包含該緊

急行動之完整細節，包括生效實施日。 

6. 依據本條採行之緊急措施應適用下列之條件及限制： 

(a) 任一緊急措施不得施行超過 2年，如得展延，則展延期間

不得超過 2年； 

(b) 於過渡期間後，不得針對貨品採取或展延緊急措施； 

(c) 進口締約方不得針對另一或其他締約方之特定貨品採取

超過一次緊急措施；及 

(d) 進口締約方於緊急措施終止時，對該被實施緊急措施之貨

品，應給予如無採取該措施時應適用之關稅待遇。 

7. 依據本條採行緊急措施的締約方，應提供出口締約方一項雙方

同意之貿易自由化補償，該補償係以減讓之方式呈現，其貿易效果或

價值實質上應等於緊急措施所收取之額外關稅。除雙方另有協議，該

減讓應限於紡織品或成衣貨品。如相關締約方於 60 日或相關締約方

另定之較長期限內，未就補償一事達成共識，則其貨品受緊急措施之

一方得採取產生實質上等同於本條緊急措施所產生的貿易效果之關

稅行為。該關稅行為可針對採取緊急措施之締約方的任何貨品為之。

採行關稅行為之締約方，僅能在達成實質相等貿易效果的必要最短時

間內維持此行為。於緊急措施終止時，進口締約方提供貿易補償之義

務及出口締約方採取關稅行為之權利，均一併終止。 

8. 締約一方不得針對適用或將適用第 6章（貿易救濟）之過渡性

防衛措施或締約一方依 1994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第 19條或世界貿易

組織防衛協定採行之防衛措施之紡織品或成衣貨品，採取本條之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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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9. 本條規定之調查應依各締約方制訂程序進行。各締約方應於本

協定生效時或調查開始前，通知其他締約方相關程序。 

10. 各締約方於其採行或維持本條緊急措施之年度，應提供報告予

其他締約方。 

第 4.4條：合作 

1. 各締約方應依其相關法律規定與其他締約方合作，以落實或協助

全體締約方間有關紡織品或成衣貨品貿易之關務違規案件之執法，包

括確保本協定關稅優惠待遇申請之正確性。 

2. 各締約方應採適當措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行為以： 

(a) 執行與關務違規案件相關之法律、規定及程序，及 

(b) 與進口締約方合作，協助其執行與防止關務違規案件相關

之法律、規定及程序。 

3. 為第 2 項之目的，「適當措施」係指締約一方依據其法律、規定

及程序採取之措施，例如： 

(a) 賦予其政府官員履行本章義務之合法權限； 

(b) 使其執法官員得辨認及處理關務違規案件； 

(c) 制訂或維持以遏止關務違規案件為目的之刑事、民事或行

政罰則； 

(d) 如其相信，根據另一締約方檢附相關事實提出之請求，其

領土（包括自由貿易區）內已發生或正發生紡織品或成衣貨品

之關務違規案件時，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及 

(e) 於另一締約方要求時與其合作，建立在其領土（包括自由

貿易區）內紡織品或成衣貨品關務違規案件之相關事實。 

4. 如締約一方有相關事實顯示正發生或可能發生關務違規案件，例

如歷史資料證據等，得向另一締約方請求提供相關資訊。 

5. 依據第 4項提出請求，應以書面、電子或其他得認定收受之形式，

且應包括案件簡要描述、合作要求、認定關務違規案件之事實、及使

被請求之締約方得依其法律規定回應之充分資訊。 

6. 為加強全體締約方依據本條規定為遏止及處理關務違規案件之

合作，締約一方接獲依第 4項提出之要求時，應依據其國內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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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程序，包括第 4.9.4 條（保密）所述之保密規定，在接獲依據第

5項提出之請求時，提供請求之締約方下列可得資訊：進口商、出口

商或生產商之存在、進口商、出口商或生產商之貨品或其他與本章相

關事項。上述資訊得包括任何可得之往返通訊、報告、提單、發票、

訂貨契約或其他與該請求有關之執法或規範之資訊。 

7. 締約一方依本條要求提供資訊時，得以書面或電子形式為之。 

8. 各締約方應依第 27.5條（聯絡點）指定一聯絡點，以推動本章下

之合作，並進行通知。於本協定生效時，各締約方應立即通知其他締

約方其聯絡處資訊，如有改變，亦應儘速通知其他締約方。 

第 4.5條：監管 

1. 各締約方應成立或維持辨認及處理紡織品及成衣貨品關務違規

案件之計畫或措施。此可能包括確保依據本協定正確申請紡織品及成

衣貨品之優惠關稅待遇之計畫或措施。 

2. 各締約方得基於風險管理之目的，藉由上述之計畫或措施蒐集或

分享與紡織品或成衣貨品有關之資訊。 

3. 除第 1項及第 2項之規定，部分締約方間有適用於該等締約方之

雙邊協定。 

第 4.6條：查證 

1. 進口締約方得依據第 3.27.1(a)條、3.27.1(b)條或 3.27.1(e)條（原產

地查證）規定及其相關程序，就紡織品或成衣貨品實施查證，以確認

某貨品是否符合優惠關稅待遇資格，或依本條規定請求進行實地查

證。3 

2. 進口締約方得依本條規定，向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之出口商或生產

商，請求實地查證，以查核下列事項： 

(a) 紡織品或成衣貨品是否符合本協定之優惠關稅待遇資

格；或 

(b) 關務違規案件是否正發生或已發生。 

3. 依本條所為之實地查證期間，進口締約方得要求取得或進入： 

(a) 與優惠關稅待遇申請有關之紀錄及設施；或 

                                                      
3為本條之目的，依據本條規定所蒐集之資料應用以確保本章規定之有效實施。
締約一方不得因其他目的而利用該等程序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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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查證中之關務違規案件有關之紀錄及設施。 

4. 進口締約方如依據第 2項要求實施實地查證，最遲應於查證前 20

日通知被查證締約方下列資訊： 

(a) 預訂日期； 

(b) 欲查證之出口商及生產商之數目及適當細節，以便提供協

助，但無須述明欲查證之出口商或生產商名稱； 

(c) 是否需被查證締約方之協助及其形式； 

(d) 如有適用，依第 2(b)項查證之關務違規案件之相關資訊，

包括於進行通知時可取得之相關事實資訊，得包括歷史資訊；

及 

(e) 進口商是否曾申請優惠關稅待遇。 

5. 收受依第 2項請求之實地查證資訊時，被查證締約方得要求進口

締約方提供可促進實地查證安排之相關資訊，例如行程規劃或提供所

需協助。 

6. 進口締約方如請求進行第 2項之實地查證，應在實際可行之範圍

內儘快且至少於依本條規定實地查證首個出口商或生產商之日前，提

供被查證締約方其擬查證出口商或生產商之名單與地址。 

7. 進口締約方如要求進行第 2項之實地查證： 

(a) 在進口締約方實地查證期間，被查證締約方之官員得陪同

查證。 

(b) 被查證締約方之官員得依據其法規，經進口締約方要求或

主動提議，於實地查證期間給予協助及提供與查證有關之可得

資訊。 

(c) 進口締約方及被查證締約方應將針對實地查證之溝通，限

於相關之政府官員間，且不應在實地查證前通知被查證締約方

政府以外之出口商或生產商，或提供任何非公開可得之其他查

證或執法資訊，以免損害實地查證行動之成效。 

(d) 進口締約方最遲應於實地查證時，請求出口商或生產商4

同意，查看相關紀錄或設施。除非預先通知可能損及實地查證

之成效，進口締約方應適當地事先通知並請求同意。 

                                                      
4進口締約方應向有權限同意其對設施進行實地查證之人，取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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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紡織品或成衣貨品出口商或生產商拒絕給予許可或拒

絕查看時，不得進行實地查證。進口締約方應考量被查證者之

員工或設施是否可接受查證，考慮其他提議之合理日期。 

8. 第 2項之實地查證完成時，進口締約方應： 

(a) 依被查證締約方要求，告知其初步發現。 

(b) 於收到被查證締約方書面要求時，自請求日起 90日內提

供實地查證結果之書面報告，包括任何發現。如查證報告非以

英文撰寫，經被查證締約方請求，進口締約方應提供該報告之

英譯文。 

(c) 依據出口商或生產商書面請求，自請求日起算 90日內提

供該人任何涉及該進口商或生產商之書面查證結果報告，包括

任何發現。此報告得為第(b)款之報告並做適當之修訂。進口締

約方應告知出口商或生產商要求此報告之權利。如報告非以英

文撰寫，經該出口商或生產商請求，進口締約方應提供該報告

之英譯文。 

9. 進口締約方進行第 2項之實地查證後，如擬依此否准給予特定貨

品優惠關稅待遇，應於否准前，給予進口商及任何直接提供資訊予進

口締約方之出口商或生產商 30 日的時間，補充其他資訊以支持該申

請。如未依據第 7(d)款給予預先通知時，該等進口商、出口商或生產

商得要求額外 30日之時間。 

10. 進口締約方不得僅因被查證締約方未依本條提供要求之協助或

訊息，即拒絕優惠關稅待遇之申請。 

11. 進行本條之查證時，進口締約方得依其法律或規定建立之程序，

採取適當措施，包括暫停或拒絕受查證之出口商或生產商申請紡織品

或成衣貨品優惠關稅待遇。 

12. 如進口締約方對於相同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之查證顯示，一出口商

或生產商經常針對進口至該締約方領土內紡織品或成衣貨品為原產

貨品提供不實或無證據之聲明，該進口締約方得暫不給予由該人進

口、出口或生產之相同紡織品或成衣貨品優惠關稅待遇，直至該人向

進口締約方證明該相同紡織品或成衣貨品具有優惠關稅待遇資格。為

本項之目的，相同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係指依決定貨品原產之原產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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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相關各方面皆屬相同貨品。  

第 4.7條：決定 

進口締約方於下列情況中得不准紡織品或成衣貨品之優惠關稅待遇

申請： 

(a) 依第 3.28.2條（決定申請優惠關稅待遇）所列之原因； 

(b) 如依據本章進行查證，未能取得充足資訊以確認該貨品屬

原產者；或 

(c) 依據本章進行查證，實地查證要求被拒、進口締約方未能

於提議日期完成實地查證且出口商或生產商未提供其他進口締

約方可接受日期、或在實地查證期間出口商或生產商未提供查

看紀錄或設施者。 

第 4.8條：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委員會 

1. 全體締約方茲設立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委員會（「委員會」），由

各締約方政府代表組成。 

2. 本協定生效日後 1年內，本委員會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其後於

全體締約方決定及委員會要求時召開。本委員會應於全體締約方決定

之地點及時間召開。 

3. 本委員會得檢視本章所生任何事項，其功能包括檢視本章執行情

形、就本章所生技術或條文疑義進行諮商，以及就改善本章合作效率

之方法提出討論。 

4. 除在本委員會下討論，締約一方亦得就本章與其他締約方有關之

事項，對單一或數個相關締約方提出討論要求，其目的係為解決本章

在執行上所衍生之困難。 

5. 除被要求進行討論之締約方同意，否則應於收到書面諮商請求 30

日內，依據第 4 項規定進行諮商，並應努力於收到書面諮商請求 90

日內完成諮商。 

6. 本條規定下各項討論應予保密，且不影響任何任一締約方於其他

程序之權利。 

7. 國際統一商品分類制度修訂生效前，本委員會應進行諮商準備調

整本章內容，以必要反映國際統一商品分類制度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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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條：保密 

1. 各締約方應對依本章規定蒐集之資訊保密，並應避免洩漏可能

對資訊提供者之競爭地位產生不利影響。 

2. 如締約一方指明其依據本章規定提供予另一締約方之資訊為機

密時，該另一締約方應將該項資訊保密。 

3. 提供資訊之締約方得要求另一締約方提供書面保證該資訊將維

持保密，且僅限於依其要求資訊時所述之用途使用，且在未經提供資

訊之締約方或提供資訊予締約方之人許可時，不得洩漏。 

4. 請求資訊之締約方如未遵守第 1項至第 3項之規定時，締約一

方得拒絕提供資訊。 

5. 各締約方應採行或維持相關程序，以保護下列機密資訊不在未

經授權之情況下外洩：依締約方關務行政或其他與本章相關之法律所

提交之機密資訊、依本章規定所蒐集之資訊，包括若外洩可能對資訊

提供者競爭地位產生不利影響之資訊。 
 


